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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六
十
三
年
，
我
就
讀
於
陸
軍

官
校
四
年
級
，
依
當
時
學
制
，

畢
業
前
須
完
成
跳
傘
訓
練
，
遂
於
同
年

六
月
，
與
同
梯
次
同
學
赴
屏
東
大
武
營

區
，
接
受
三
周
之
跳
傘
訓
練
。

前
兩
周
為
地
面
各
項
跳
傘
基
礎
技

能
訓
練
，
其
中
最
令
人
印
象
深
刻
的

是
，
模
擬
自
機
艙
向
下
跳
出
的
﹁
高
跳

塔
﹂
下
墜
訓
練
；
﹁
高
跳
塔
﹂
高
度
為

三
十
四
英
呎
︵
約
四
層
樓
高
︶
，
是
人

類
心
理
的
懼
高
點
，
對
每
一
位
受
訓
學

員
都
是
一
種
決
心
與
毅
力
的
考
驗
。

第
三
周
開
始
實
施
密
集
的
空
中
跳
傘

訓
練
，
必
須
完
成
五
次
跳
傘
才
能
結

訓
︵
晝
間
四
次
、
夜
間
一
次
︶
，
跳
傘

高
度
為
一
千
二
百
英
呎
，
空
中
停
留
時

間
約
為
五
十
秒
；
降
落
傘
使
用
壽
限
為

一
百
次
，
然
而
每
個
人
每
次
領
到
的
傘

具
都
已
經
使
用
了
九
十
九
次
。

第
一
次
跳
傘
，
可
以
說
是
在
緊
張
、

恐
懼
的
心
情
下
，
順
利
安
全
著
陸
，
第

二
次
跳
傘
甫
跳
出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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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輸
機
機

艙
外
時
，
就
感
覺
氣
流
不
太
穩
定
，
默

數
四
秒
鐘
後
抬
頭
檢
查
傘
，
發
現
正
上

方
一
個
人
影
墜
落
在
我
的
傘
上
，
並
沿

著
傘
的
外
緣
下
滑
到
我
身
旁
，
驚
覺
令

人
憂
心
的
﹁
蛙
跳
﹂
發
生
了
，
把
握
住

擦
肩
而
過
的
瞬
間
，
迅
速
打
手
勢
給
對

方
，
彼
此
將
傘
操
控
往

不
同
方
向
，
及
時
化
解

了
一
個
可
能
致
命
的

危
機
。

就
在
慶
幸
化
解
了
一

個
危
機
的
同
時
，
我

的
傘
突
然
也
出
現
萎

縮
︵
消
風
︶
現
象
，

連
人
帶
傘
墜
落
在
正

下
方
同
學
的
傘
上
，

並
下
滑
穿
進
了
對
方

的
傘
內
，
兩
具
傘
彼
此
纏
繞
，
當
即
用

雙
手
將
傘
繩
撥
開
，
並
設
法
將
身
體
移

出
對
方
傘
外
，
然
而
卻
有
一
根
傘
繩
纏

繞
在
對
方
傘
上
，
用
盡
各
種
方
法
也
無

法
將
其
排
除
，
在
快
速
下
墜
過
程
中
，

耳
邊
傳
來
地
面
教
官
喊
話
的
聲
音
，
要

我
們
：
﹁
不
要
緊
張
、
兩
腿
併
攏
、
準

備
著
陸
﹂
；
眼
看
著
地
面
上
的
樹
木
、

房
屋
、
人
車
變
得
愈
來
愈
大
，
如
排
山

倒
海
般
迎
面
撲
來
，
內
心
之
焦
慮
、
恐

懼
實
難
以
筆
墨
形
容
；
就
在
離
地
面
約

五
十
公
尺
時
，
奇
蹟
出
現
了
，
那
根
纏

繞
的
傘
繩
竟
然
從
我
背
後
的
傘
帶
鬆

脫
而
去
，
兩
人
傘
具
即
時
得
以
完
全
張

開
，
隨
即
按
﹁
五
點
著
陸
﹂
要
領
，
有

驚
無
險
安
全
著
陸
。

從
地
面
起
身
收
拾
好
傘
具
，
發
現
汗

水
早
已
溼
透
了
全
身
草
綠
軍
服
，
左

手
掌
虎
口
在
空
中
拉
扯
傘
繩
時
，
也
不

知
何
時
劃
破
了
一
道
傷
口
，
一
場
短
短

五
十
秒
令
人
終
身
難
忘
的
跳
傘
驚
魂
，

終
於
平
安
落
幕
。

【
作
者
速
寫
】
馬
士
林
，
陸
軍
官
校

正
四
十
三
期
，
陸
軍
指
參
學
院
七
十
五

年
班
，
曾
任
排
、
連
、
營
長
、
國
防

部
作
次
室
副
處
長
、
海
巡
署
東
部
地

區
巡
防
局
局
長
、
海
岸
巡
防
總
局
副

總
局
長
。

跳傘驚魂跳傘驚魂

作
者
馬
士
林
當
年
曾
接

受
空
降
高
跳
塔
訓
練
，

至
今
印
象
深
刻
。

�

（
圖
／
馬
士
林
）

現在的傘兵空訓中心已遷移至屏東空軍基
地旁，繼續扮演傘兵搖籃的角色。
� （圖／林建榮）

這
次
見
學
有
幸
參
訪
臺

北
榮
總
玉
里
分
院
，
玉

里
分
院
為
精
神
科
專
科
醫

院
，
並
以
醫
院
為
基
礎
向

外
推
展
至
整
個
玉
里
社

區
，
即
於
院
內
提
供
精
神

科
專
業
治
療
及
生
活
復

健
、
職
業
復
健
；
於
院
外

結
合
玉
里
鎮
民
與
工
作
職

場
，
幫
助
精
神
病
友
重
新

融
入
社
區
，
打
破
心
理
和

社
會
層
面
的
障
礙
，
讓
精

神
病
友
得
以
回
歸
正
常
的

生
活
，
此
乃
精
神
科
治
療

的
最
終
目
的
。

參
訪
當
時
，
玉
里
分
院

精
神
科
主
任
鄭
淦
元
指

出
，
精
障
如
同
高
血
壓
與

糖
尿
病
，
只
要
持
續
服
藥
便
可
以
獲

得
控
制
，
而
患
者
在
持
續
服
用
藥
物

治
療
後
，
出
現
攻
擊
行
為
的
風
險
實

際
上
相
當
低
。
比
起
病
情
的
治
療
，

現
今
精
神
病
友
面
對
的
最
大
問
題
是

﹁
汙
名
化
﹂
，
這
源
自
於
社
會
大
眾

對
精
神
疾
病
及
相
關
治
療
的
誤
解
。

與
其
他
地
區
相
比
，
玉
里
鎮
因
時

空
背
景
，
對
於
精
神
病
友
早
已
有
相

當
程
度
的
認
識
，
接
受
度
也
較
高
，

不
少
鎮
民
願
意
提
供
職
場
或
出
租

房
屋
給
病
友
，
幫
助
他
們
走
向
社

區
。
結
合
醫
院
與
社
區
來
治
療
精
神

障
礙
的
病
友
，
就
是
所
謂
的
﹁
玉
里

模
式
﹂
。

的
確
，
此
次
見
學
過
程
當
中
，
我

發
現
那
些
病
況
獲
得
控
制
、
能
進
入

社
區
工
作
與
居
住
的
學
員
︵
即
精
神

病
友
︶
，
與
一
般
人
其
實
沒
有
差
別
。

例
如
在
院
內
遇
到
學
員
，
向
他
們
打

招
呼
時
，
他
們
都
會
很
有
精
神
地
答

應
，
這
種
互
動
雖
不
起
眼
，
卻
使
我

明
確
感
受
到
溝
通
的
可
能
性
，
也
就

意
味
能
與
學
員
進
行
有
意
義
的
對
談

並
相
互
理
解
，
又
如
在
玉
里
分
院
內

職
業
復
健
場
所
之
一
的
秀
姑
麵
包
坊

參
訪
時
，
學
員
教
導
我
們
如
何
製
作

麵
包
，
在
面
對
詢
問
時
，
他
們
都
能

對
答
流
暢
，
甚
至
能
在
空
閒
時
聊
聊

自
己
的
興
趣
。

我
想
，
大
部
分
人
對
精
神
病

友
的
恐
懼
，
或
許
源
於
心
底
認

為
患
者
無
法
自
我
控
制
、
難
以
溝

通
的
既
定
印
象
，
而
玉
里
分
院
對
學

員
的
各
種
社
交
與
職
業
訓
練
，
讓
他

們
有
機
會
重
新
走
入
社
區
，
正
常
生

活
，
只
要
給
予
他
們
機
會
，
例
如
從

簡
單
的
問
好
做
起
，
任
何
人
都
會
發

現
精
神
病
友
和
我
們
並
沒
有
不
同
。

遺
憾
的
是
，
在
玉
里
之
外
的
地
區
，

仍
屢
見
對
精
神
科
相
關
機
構
入
駐
社

區
的
反
對
意
見
，
足
見
國
內
社
會
大

眾
對
精
神
病
友
的
正
確
認
知
，
還
有

很
長
一
段
路
要
走
。
而
﹁
玉
里
模
式
﹂

提
供
一
種
可
能

性
，
為
病
友
們

重
新
融
入
社

區
、
回
歸
正
常

生
活
的
想
望
，

帶
來
希
望
與
指

引
，
具
有
非
凡

意
義
。

【
作
者
速
寫
】

陳
廷
岳
，
國
立

臺
灣
大
學
藝

術
史
研
究
所
碩

士
，
輔
導
會
退

除
給
付
處
替
代

役
男
。

親身感受玉里模式

在
秀
姑
麵
包
坊
學
員
教
導
下
，
陳
廷

岳
（
左
）
認
真
學
習
製
作
麵
包
。

�

（
圖
／
蘇
俐
文
）

筆
者
幼
時
住
過
的
大
鵬
一
村
，
父
親
時
常
往

來
的
鄰
居
就
是
五○

年
代
戰
管
外
埔
雷
達
站

的
老
同
事
何
智
叢
伯
伯
，
老
眷
戶
則
常
稱
呼

他
何
里
長
。
當
時
的
臺
北
縣
新
店
鎮
將
大
鵬

一
村
劃
設
為
獨
立
的
行
政
區
大
鵬
里
，
德
高
望

重
的
何
智
叢
伯
伯
眾
望
所
歸
榮
任
首
任
里
長
，

一
幹
就
是
十
四
年
，
村
裡
大
小
疑
難
雜
症
、
調

解
紛
爭
，
都
賴
其
開
誠
布
公
，
以
德
服
眾
，
順

利
解
決
。

何
伯
伯
祖
籍
河
南
滎
陽
縣
，
鄉
音
很
重
，

每
天
晨
間
攜
帶
小
收
音
機
健
走
運
動
，

是
他
累
積
數
十
年
來
固
定
養
成
的
好

習
慣
，
一
直
到
眷
村
改
建
為
大
鵬

華
城
後
，
只
要
我
返
鄉
早
起
出

門
，
就
必
定
在
中
庭
看
見
他
，

即
使
下
雨
撐
傘
慢
走
也
不
例

外
，
傍
晚
則
常
見
他
坐
在
中
庭

涼
椅
上
與
鄰
居
閒
話
家
常
，
除

了
平
常
有
賴
勤
儉
持
家
的
何
媽

媽
盡
責
地
照
顧
三
餐
外
，
這
應

是
他
注
重
社
交
養
生
且
健
康
長

壽
的
重
要
原
因
。

何
伯
伯
民
國
十
一
年
三
月
四
日
出
生
，
民
國

二
十
九
年
考
入
中
央
軍
校
第
十
九
期
，
畢
業
後

曾
任
排
、
連
長
，
參
加
過
抗
日
戰
爭
，
勝
利

後
又
隨
部
隊
移
防
至
山
東
，
參
與
剿
共
任
務
，

也
打
過
古
寧
頭
戰
役
，
至
三
十
九
年
政
幹
班

受
訓
後
，
分
發
到
空
軍
作
戰
司
令
部
擔
任
政

戰
指
導
員
，
歷
任
大
隊
主
任
及
上
校
監
察
官

等
職
，
直
到
退
伍
。
自
從
五
十
六
年
蔣
夫
人

籌
資
興
建
的
大
鵬
一
村
落
成
，
到
八
十
九
年

眷
村
拆
除
改
建
成
大
樓
華
廈
，
都
一
直
住
在

這
裡
。

前
幾
年
有
一
次
去
探
視
何
伯
伯
，
他
大
方

展
示
馬
總
統
頒
贈
的
抗
戰
勝
利
紀
念
章
，
這

是
民
國
一○

四
年
政
府
為
紀
念
抗
戰
勝
利

七
十
周
年
，
贈
送
曾
參
與
對
日
抗
戰
的
中
華

民
國
國
軍
官
兵
。
他
還
翻
閱
一
本
類
似
通
訊

錄
的
小
冊
子
，
用
筆
記
載
著
親
朋
好
友
的
聯

絡
地
址
及
電
話
，
有
許
多
劃
線
槓
掉
的
就
是

已
往
生
的
親
友
，
自
然
不
需
保
留
了
。
我
看

了
心
頭
飄
過
一
絲
感
傷
，
人
生
苦
短
，
把
握

當
下
最
重
要
，
明
天
和
意
外
不
知
哪
個
先
到

啊
！日

前
藉
連
假
期
間
回
北
部
一
趟
，
在
社
區

中
庭
又
巧
遇
何
伯
伯
與
何
媽
媽
，
畢
竟
歲
月

不
饒
人
，
除
記
憶
力
稍
差
外
，
他
的
活
動
力

已
不
若
過
往
，
需
要
靠
拐
杖
支
撐
慢
慢
地

走
，
累
了
就
坐
下
歇
一
會
兒
。
趨
前
打
聲
招

呼
，
很
開
心
他
還
記
得
我
，
隨
手
掏
出
手
機

幫
忙
拍
了
幾
張
照
片
。
何
伯
伯
過
完
生
日
已

高
壽
一○

二
歲
了
，
道
賀
長
命
百
歲
已
不
勝

祝
福
之
意
，
就
祝
願
何
伯
伯
龜
鶴
遐
齡
，
福

壽
安
康
吧
！

【
作
者
速
寫
】
張
健
常
，
空
軍
官
校
七
十
八

年
班
、
空
院
九
十
一
年
班
畢
業
；
歷
任
飛
行

官
、
飛
安
官
、
試
飛
官
、
分
隊
長
、
考
核
官
、

組
長
、
學
指
部
指
揮
官
、
聯
參
官
。

大
鵬
一
村
的
老
里
長

在
眷
村
改
建
的
大
鵬
華
城
中
庭
，

何
伯
伯
與
何
媽
媽
深
情
互
動
，
十
分

溫
馨
。�

（
圖
／
張
健
常
）

　
《
榮
光
雙
周
刊
》
加
強
徵
稿
，
包
括
：

榮
民
艱
困
跨
海
來
臺
，
融
入
臺
灣
社
會

的
往
事
；
昔
日
軍
中
及
眷
村
的
生
活
、

戰
史
；
榮
民
子
孫
對
於
祖
父
母
、
父
母

及
家
庭
的
記
憶
；
及
青
壯
退
除
役
官
兵

服
役
期
間
與
長
官
、
同
袍
相
處
憶
往
；

退
伍
後
求
學
、
創
業
的
經
歷
心
得
。
文

長
請
勿
超
過
一
千
字
，
並
請
附
上
軍
裝
生

活
照
、
與
同
袍
的
團
體
照
、
或
求
學
、
創

業
回
憶
照
等
兩
張
，
照
片
請
附
說
明
。

投
稿
請
註
明
姓
名
、
電
話
、
通
訊
地

址
和
作
者
簡
歷
，e-m

ail

至ustory.
glory@

gm
ail.com

，
或
郵
寄
至
臺

北
市
信
義
區
基
隆
路
一
段
一
七
八

號
十
二
樓
「
榮
光
雙
周
刊
編
輯

部
」
，
稿
酬
從
優
。
因
投
稿
眾
多
，

稿
件
未
必
刊
登
，
一
稿
請
勿
多
投
，
來
稿

恕
不
退
件
，
請
自
留
底
稿
。

　
撰
稿
人
須
同
意
獲
採
用
作
品
以
「
有

故
事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」
為
著
作
人
，

且
著
作
財
產
權
同
時
讓
予
國
軍
退
除
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，
刊
登
於
《
榮

光
雙
周
刊
》
及
電
子
報
，
並
納
編
於

輔
導
會
專
書
等
，
也
同
意
不
行
使
（
主

張
）
著
作
權
。


